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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4433        证券简称：晖速通信        主办券商：东莞证券 

 

广东晖速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收到优先股回售通知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收到优先股回售通知基本情况 

广东晖速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19年 4

月 30 日收到公司的优先股股东东莞市科创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

（原名称“东莞市东实创业投资有限公司”，以下简称“东莞科创投

资”）通知，根据《优先股认购合同》约定，本次发行优先股赎回日

及回售日为 2019年 4月 30日（如逢节假日自动顺延至下一转让日），

公司优先股股东决定回售广东晖速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

行全部 15万股优先股股份。 

截止 2019 年 4月 30 日，东莞科创投资持有的本公司的全部优先

股（股票名称：晖速优 1，股票代码：820009）股份共 150,000 股，

均为有限售条件股份。 

二、公司优先股基本概况 

依据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（原"东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"）下达

的《关于批复广东晖速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"4G 移动通信基站天线

及天馈系统技术改造项目"股权投资方案的函》（东经信复【2016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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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4 号），公司于 2016 年 11月 30日与东莞市东实创业投资有限公

司签署了《广东晖速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之认购

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优先股认购合同》”），约定以优先股方式向

东莞市东实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15 万股，每股面值 100 元，共计

募集优先股投资资金 1500万元。 

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召开董事会，审议通过了进行优先股

发行的决议。2016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，经出席会

议的有表决权普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2/3以上通过，决议批准本次优

先股发行。 

根据《优先股认购合同》和公司披露的《优先股发行认购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16-061），东莞市东实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在 2016 年

12月 26日向公司优先股募集资金指定账户足额缴纳了 1500万元,公

司募集资金专户已收到本次发行的认购款 1,500 万元，所有资金均

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投入。 

根据 2017 年 6 月 3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文件（股转系

统函【2017】2948 号），本次优先股发行获得全国股转系统备案审

查通过，本次优先股发行总计 15万股，其中限售 15万股，不予限售

0万股，每股面值 100元。本次发行的优先股股份于 2017年 7月 4 日

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，股票名称：晖速优 1，

股票代码：820009。 

三、备查文件目录 

优先股股东提供的《关于回售广东晖速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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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发行优先股的通知》 

特此公告！ 

广东晖速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年 4月 30日 


